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本校)蒐集台端個人資料，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8條第1項之規定，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
一、本校蒐集台端個人資料之目的：

依據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之分類，本校蒐集台端個人資料之目的可分類為：

『001人身保險、002人事管理、012公共衛生或傳染病防治、031全民健康保險、勞工保險、農民保險、國民年金保險或其他社會保險、036存款與匯款、063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097退撫基金或退休金管理、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20稅務行政、159學術研究。』

二、本校需蒐集個人資料之類別：

依據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之分類，本校蒐集台端個人資料之類別計有：

C001辨識個人者（如姓名、住址、電話、相片、電子信箱及其他任何可辨識資料本人者等）。

C002辨識財務者（如金融機構帳戶之號碼與姓名等）。

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如身分證統一編號、證照號碼、護照號碼等）。

C011個人描述（如年齡、性別、出生年月日、國籍等）。

C014個性（如個性等之評述意見）。

C021家庭情形（如結婚有無、配偶或同居人之姓名、結婚之日期、子女之人數等）。

C023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如子女、受扶養人、父母等）。

C033移民情形（如護照、工作許可文件、居留證明文件等）。

C039執照或其他許可（如駕駛執照、行車執照等）。

C051學校記錄（如大學、專科或其他學校等）。

C052資格或技術（如學歷資格、專業技術、國家考試或其他訓練記錄等）。

C056著作（如書籍、文章、報告、視聽出版品及其他著作等）。

C061現行之受僱情形（如工作職稱、工作描述、受僱之條件及期間等）。

C063離職經過（如離職之日期、離職之原因、離職之通知及條件等）。

C064工作經驗（如以前之僱主、以前之工作等）。

C065工作、差勤紀錄（如上下班時間、各項請假紀錄、考績紀錄、獎懲紀錄等）。

C068薪資與預扣款（如薪水、工資、福利、年金之扣繳、工資付款方式等）。

C072受訓紀錄（如工作必須之訓練與已接受之訓練、已具有之資格或技術等）。

C088保險細節（如保險種類、保險範圍、保險期間、保險給付等）。

C089社會保險給付、就養給付及其他退休給付（如生效日期、付出與收入金額、受益人等）。

C111健康紀錄（如醫療報告、治療與診斷紀錄、身心障礙種類等）。

C120宗教信仰。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本校蒐集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或依相關法令規定之保存年限或本校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包含本校及與本校有業務往來需要之機構所在地。

（三）對象：包含本校及與本校有業務往來需要之機構。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所為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資法第3條規定，台端就本校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除基於符合「個資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外，得行使以下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二）請求製給複製本。（三）請求補充或更正。（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五）請求刪除。

五、台端拒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本校基於上述原因而需蒐集、處理或利用台端之個人資料，台端若不提供個人資料，或提供之個人資料不完全，或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料，本校將無法進行業務之必要審核與處理作業及相關服務，爰本校得拒絕受理與台端之業務往來及其他業務事項之辦理與申請。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經 貴校向本人告知，本人已詳閱及明確瞭解上開告知內容及 貴校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與用途。本人並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7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第5款規定，同意提供本人個人資料予 貴校為上開特定目的範圍內之蒐集、處理及利用。特立此書。

此致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立同意書人簽名：                   

立同意書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教職員工履歷表
	

	
	本資料建立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姓  名
	
	國籍
	· 本國（出生地：         ）

· 外國（國籍：          ）
	本欄請粘貼最近二寸半身脫帽光面照片一張，照片背面書寫姓名。

	身分證字號或居留證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婚姻
	□未婚 □已婚           
	

	身    高
	cm
	體重
	kg
	血型
	
	健康狀況
	


	戶籍地址
	□□□□□（郵遞區號）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戶籍電話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通訊電話
	

	
	
	手  機
	

	緊　急
聯絡人
	姓名
	
	關係
	
	通訊電話
	

	
	
	
	
	
	手  機
	

	E－MAIL
	
	宗  教
	
	社  團
	

	□服  役
	
	□
免
役
	□
國
民
兵
	□其他

	役   別
	□義務役  
□志願役
	
	
	□替代役
	起：    年   月   日

	軍   種
	□陸□海□空□憲兵
	
	
	
	訖：    年   月   日

	兵   科
	
	
	
	□外籍人士

	軍   階
	
	
	
	

	服役期間
	起：   年   月   日
	
	
	

	
	訖：   年   月   日
	
	
	

	是否除役
	□是      □否
	
	
	

	考     試
	考試年屆及名稱
	種類科別或職系職等
	錄取等第
	考試機關
	證件名稱

字號
	審查結果

	
	1
	
	
	
	
	
	

	
	2
	
	
	
	
	
	

	
	3
	
	
	
	
	
	


	學  歷
	學校名稱
	院系科別
	修業起迄年月
	畢業
	肄業
	學位
	審查結果

	
	1
	
	
	
	
	
	
	

	
	2
	
	
	
	
	
	
	

	
	3
	
	
	
	
	
	
	

	
	4
	
	
	
	
	
	
	

	
	5
	
	
	
	
	
	
	


	訓      練
	訓練機構
	種類
	起迄年月
	期別
	主持人
	證件
名稱
	審查結果

	
	1
	
	
	
	
	
	
	

	
	2
	
	
	
	
	
	
	

	
	3
	
	
	
	
	
	
	

	
	4
	
	
	
	
	
	
	

	
	5
	
	
	
	
	
	
	


	檢     覈
	職業類別
	檢覈年月
	檢覈機關
	證件名稱及字號
	審查結果

	
	1
	
	
	
	
	

	
	2
	
	
	
	
	

	
	3
	
	
	
	
	


	甄     審
	甄審年月 
	甄審名稱
	資位類別
	甄審

機關
	證件名稱

字號
	審查結果

	
	1
	
	
	
	
	
	

	
	2
	
	
	
	
	
	

	
	3
	
	
	
	
	
	


	登記檢定

中小學教師
	登記檢定種類
	登記檢定機關
	登記檢定年月
	證書字號
	審查結果

	
	
	
	
	
	

	
	
	
	
	
	

	
	
	
	
	
	


	大專教師資格審查
	審定等級
	審查機關
	審定年月
	證書字號
	審查結果

	
	
	
	
	
	

	
	
	
	
	
	

	
	
	
	
	
	

	
	
	
	
	
	


	著     作
	名稱 
	出版處所
	出版年月

	
	1
	
	
	

	
	2
	
	
	

	
	3
	
	
	


	發     明
	名稱 
	專利期限
	核准年月

	
	1
	
	
	

	
	2
	
	
	

	
	3
	
	
	


	方     言
	名稱
	
	
	
	
	

	
	程

度
	流利
	
	
	
	
	

	
	
	尚可
	
	
	
	
	

	
	
	少許
	
	
	
	
	


	外 國 語 文
	名稱
	
	
	
	
	

	
	程

度 
	讀
	流利
	
	
	
	
	

	
	
	
	尚可
	
	
	
	
	

	
	
	說
	流利
	
	
	
	
	

	
	
	
	尚可
	
	
	
	
	

	
	
	寫
	流利
	
	
	
	
	

	
	
	
	尚可
	
	
	
	
	

	
	
	譯
	流利
	
	
	
	
	

	
	
	
	尚可
	
	
	
	
	


	經             歷
	服務機關學校
	職 稱
	擔 任
工 作
	到職 年月日
	卸職 年月日
	卸 職
原 因
	證件名稱字    號
	審 查
結 果

	
	1
	
	
	
	
	
	
	
	

	
	2
	
	
	
	
	
	
	
	

	
	3
	
	
	
	
	
	
	
	

	
	4
	
	
	
	
	
	
	
	

	
	5
	
	
	
	
	
	
	
	

	
	6
	
	
	
	
	
	
	
	

	
	7
	
	
	
	
	
	
	
	

	
	8
	
	
	
	
	
	
	
	


	專長
	1
	
	2
	
	3
	


	勳 賞 獎 勵
	事          由
	結   果
	核定日期
	核定機關
	核定文號

	
	1
	
	
	
	
	

	
	2
	
	
	
	
	

	
	3
	
	
	
	
	

	
	4
	
	
	
	
	

	
	5
	
	
	
	
	


	懲      處
	事          由
	結   果
	核定日期
	核定機關
	核定文號

	
	1
	
	
	
	
	

	
	2
	
	
	
	
	

	
	3
	
	
	
	
	

	
	4
	
	
	
	
	

	
	5
	
	
	
	
	


	歷 年 成 績 考 核
	次別
	年度
	總分
	等次
	職等
	本俸

年功俸

薪級
	核定

獎懲
	核定
機關
	核定
日期
	核定

文號

	
	1
	
	
	
	
	
	
	
	
	

	
	2
	
	
	
	
	
	
	
	
	

	
	3
	
	
	
	
	
	
	
	
	

	
	4
	
	
	
	
	
	
	
	
	

	
	5
	
	
	
	
	
	
	
	
	

	
	6
	
	
	
	
	
	
	
	
	

	
	7
	
	
	
	
	
	
	
	
	

	
	8
	
	
	
	
	
	
	
	
	

	出                           國
	次別
	事 由
	地 點
	時        間
	核       准
	回國日期

	
	
	
	
	起
	迄
	機關
	日期
	文號
	

	
	一
	
	
	
	
	
	
	
	

	
	二
	
	
	
	
	
	
	
	

	
	三
	
	
	
	
	
	
	
	

	
	四
	
	
	
	
	
	
	
	

	
	五
	
	
	
	
	
	
	
	

	家                                  屬
	稱 謂
	姓    名
	身分證字號或居留證號
	出生年月日
	職  業
	備    註

	
	
	
	
	
	
	

	
	
	
	
	
	
	

	
	
	
	
	
	
	

	
	
	
	
	
	
	

	
	
	
	
	
	
	

	
	
	
	
	
	
	

	簡 要 自 述

	

	

	

	

	

	

	

	

	

	

	

	

	

	

	

	

	

	

	

	

	

	

	

	

	

	

	填表人

簽名蓋章
	
	人事主管簽名蓋章
	
	機關首長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表說明

1、 學校新進人員請親自填寫（繕打）此表單，如不敷使用時，可自行粘附白紙或加印頁數填寫，如有更正應蓋印章。

2、 「姓名」、「身分證號或居留證號」、「出生年月日」、「出生地」欄應與戶籍登記相符，如有更正應蓋校正章或本人私章。
3、 「性別」、「婚姻」欄，請在空格內劃「(」表示；「婚姻」欄之「已婚」包括配偶陷大陸、分居，仳離、歿等。
4、 「通訊處」欄，應就「戶籍地」欄、與「現住地」欄均予以填寫。如有異動請儘速通知人事室更正。
5、 「緊急聯絡人」各項目應詳填，如有異動請儘速通知人事室更正。
6、 「考試」、「學歷」、「經歷」欄、「出國」欄應按先後依序填寫，不得遺漏。
7、 「訓練」欄，請填寫為期一週以上領有結業證書之專業或研究班之訓練。
8、 「檢覈」欄，係專供經檢覈及（合）格者填寫。
9、 「甄審」欄，係專供交通事業人員具有升資甄審合格證書者填寫。
10、 「家屬」欄，請填寫父母、配偶、子女（第一順位）。如填表人為中華民國以外之國籍者，請於備註欄中敘明。
11、 「專長」欄，請就本人具有之專長，參照「職系名稱」案主要、次要依1、2、3順序填寫。
12、 「懲處」欄，填寫範圍包括行政處分及懲戒處分。
13、 各欄所列「審查結果」，由人事單位查對核符者，加蓋「核符」戳記，並由查對人加蓋職名章。
14、 機關首長及人事主管簽名蓋章欄，請蓋「官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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